
辦理文化部南向翻譯及出版交流補助出版專業人士交流類生活費收據

(文化部補助契約書所訂南向國家國籍之個人、法人、民間團體:)                        支付

Project nam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契約書所訂補助專案名稱(中英文對照)：

獲薦邀出版專業人士(姓名:)               每日生活費外幣        元，為期   天，

給付外幣總額 Total Amount Paid：             。

此致(文化部補助契約書所訂南向國家國籍之個人、法人、民間團體:)                        

To: 

給付外幣總額 Total Amount Paid：

(換算新臺幣 NTD$   Total amount                        元整)

所得者(獲薦邀出版專業人士)簽章 Signature/Seal：

所得者國籍Nationality：

所得者地址 Present Address：

所得者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無入境中華民國者得免填)：

所得者英文姓名 Full Name(同護照所列)：

所得者西元出生年月日(同護照所列)Date of Birth(YYYY/MM/DD)：

西元      年     月     日 (Date: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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